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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第 2次公開評選「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732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案 

申請人疑義請求釋疑回覆表                    

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回覆 

申請須知  

1 

第 2.2.13條 

（p.9） 

第 2.2.17條

(p.9) 

第 4.5.3條

(p.24) 

於申請階段出具協力廠商

合作意願書(應經公證或

認證)。 

申請人之協議出資人(即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

所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是否列為協力

廠商？並比照協力廠商出具同意書？ 

本案未明定「實施者協議出資之

人」，如有需要，實施者得視實

際情形，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

人」列為協力廠商，並比照協力

廠商出具同意書。 

委託實施契約  

1 

第 6.2.1條 

第 5點 

（p.10） 

乙方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

日起算 90日內提出建造執

照申請 

係單純以實施者為起造人，抑或連同地主為共

同起造人？又專業第三人、協議出資之人得否

為共同起造人？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5 條第 1 項

之規定辦理。 

 

依建築法第 12條、第 30條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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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第 2次公開評選「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732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案 

第 1次變更及補充公開評選文件修正對照表 

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修正後條文 主辦機關回覆 

申請須知 

1 
第 2.2.17條 

（p.9） 

權利變換 

指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2 條之規

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

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

出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

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

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

地、建築物或權利金。權利變換實

施方式需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

施辦法」規定實施。 

原條文引用都市

更新條例第 52 條

之精神，但法規內

容為都市更新條

例第 3條。 

權利變換 

指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 條及第 52 條之

規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

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

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

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

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

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權利變換實施

方式需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規定實施。 

為避免法規條文引用

之疑慮，故補充增加依

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3

條」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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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修正後條文 主辦機關回覆 

2 

第 3.1.3條 

第 1點 

（p.12） 

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簽訂之日

次日起 90日內，應就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建議書內容，依申請須知、相

關法令規定及主辦機關整體規劃構

想及參酌評選會意見，參酌評選會

意見後，提出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予主辦機

關，期間若有必要時，應於到期日

前 15日，以書面取得主辦機關同意

後得展延 30日。 

「主辦機關整體

規劃構想」誤植。 

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簽訂之日次

日起 90 日內，應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建議書內容，依申請須知、相關法令規

定及參酌評選會意見，參酌評選會意見

後，提出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及權

利變換計畫書予主辦機關，期間若有必

要時，應於到期日前 15 日，以書面取

得主辦機關同意後得展延 30日。 

無「主辦機關整體規劃

構想」，故予以刪除。 

3 

第 3.1.3條 

第 4點 

（p.13） 

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核定發布實施

後，取得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備

函，並取得建築執照後申報開工。 

「取得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核備

函」非臺北市都市

更新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核定發

布實施後之過程。 

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核定發布實施後，並取得

建築執照後申報開工。 

為符合實務運作機

制，將「取得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核備函」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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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修正後條文 主辦機關回覆 

4 

第 4.2條 

附表二 

（p.18） 

預定時程 辦理事項 

公告日之次

日起60日 

申 請 截 止

日、文件齊

備清查。 
 

「之次日起」誤

植。 

 

預定時程 辦理事項 

公告日起60

日 

申 請 截 止

日、文件齊

備清查。 
 

公告日之次日起算 60

日，則本案「申請截止

日、文件齊備清查」截

止日為 109 年 11 月 3

日，與本局公告之日期

為 109 年 11 月 2 日不

相符，將「之次日起」

刪除。 

5 
第五章 

（p.33） 

申請人應於期限內提出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選簡報書面

資料各 30 份（含簡報電子檔案 1

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之撰

寫方式及內容要求如下： 

未標示含簡報電

子檔案 1份之所指

為何。 

 

申請人應於期限內提出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選簡報書面資料

各 30 份（含建議書及簡報電子檔案 1

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之撰寫

方式及內容要求如下： 

補充說明電子檔案 1

份包含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

選簡報資料。 

6 

第 5.2.2條 

第 4點 

(p.35)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分回建物之建築

規劃構想 

誤植。 

與本申請須知之

附表三 (p.42)部

分文字略有不同。 

為使本條文與本申請須知之附表三

(p.42)內容相符，將「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刪除。 

本條條文修正如下： 

 

分回建物之建築規劃

構想。 

7 

第 5.2.2條 

第 6點 

(p.35) 

交通影響評估：周邊交通影響評估

分析。 

與本申請須知之

附表三 (p.42)部

分文字略有不同。 

交通影響評估分析：周邊交通影響評估

分析。 

為使本條文與本申請

須知之附表三(p.42)

內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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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修正後條文 主辦機關回覆 

8 
第 5.2.3條 

(p.35) 
權利變換及財務計畫 

與本申請須知之

附表三 (p.42)部

分文字略有不同。 

權利變換及財務分析 

使本條文與本申請須

知之附表三(p.42)內

容相符。 

9 

第 5.2.3條 

第 3點(3) 

(p.36) 

分年現金流量。 

與本申請須知之

附表三 (p.42)部

分文字略有不同。 

收支預估與分年現金流量。 

使本條文與本申請須

知之附表三(p.42)內

容相符。 

10 

【附件一】 

文件項目 5. 

(p.附 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規格評

選簡報書面資料 30 份及簡報電子

檔案各 1份(裝箱密封) 

未標示含簡報電

子檔案 1份之所指

為何。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規格評選簡

報書面資料 30 份、建議書及簡報電子

檔案各 1份(裝箱密封) 

補充說明電子檔案 1

份包含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

選簡報資料。 

11 

【附件二】 

文件項目 

(p.附 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

選簡報書面資料（含簡報電子檔案

各 1份) 

未標示含簡報電

子檔案 1份之所指

為何。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選

簡報書面資料（含建議書、簡報電子檔

案各 1份) 

補充說明電子檔案 1

份包含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建議書及規格評

選簡報資料。 

12 
【附件十五】 

(p.附 23) 
本條原條文詳下表。 

與本申請須知之

附表三 (p.42)部

分文字略有不同。 

修正詳下表。 

使本條文與本申請須

知之附表三(p.42)內

容相符，將「及周邊交

通影響評估分析」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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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評選委員評分表 綜合評選（規格評選）評選項目及審查標準 原條文 【附件十五】評選委員評分表 綜合評選（規格評選）評選項目及審查標準 修正條文 

 

 

 評選項目 審查標準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內容 配分 

一、公司實績與履約能力 

1.公司背景、商譽、財務及營運狀況。 
2.開發興建實績說明及經驗分享。 
3.重要成員之學經歷介紹。 
4.得獎或榮譽紀錄。 
5.專業第三人之資格、能力及配合方式。 

15 

二
、
整
體
發
展
構
想 

1.對本案之公益
性、規劃構想、
理念及預期效益 

1.對周遭都市環境及公共利益之計畫構想。 
2.對本案的構想與理念。 
3.期許本案完成的願景、預期效益等。 

40 

2.土地使用與建築
計畫 

1.建築設計及配置計畫：包含單元空間規劃、坪數規
劃、內部基本裝修規劃及 3D 立體模擬。 

2.興建計畫：建築結構應至少達鋼骨鋼筋混凝土造第一
級。 

3.建築工程材料計畫。 
4.綠建築計畫（至少達銀級），智慧型建築計畫（至少
達銀級）。 

3.都市設計與景觀
計畫 

1.都市設計構想，建物造型、色彩、立面外觀應有一致
性。                                                            

2.人車動線設計原則：包含汽機車、自行車之出入動線
及停放空間設計及周邊交通影響評估分析 。                                                                       

3.景觀植栽設計構想。 
4.開放空間規劃。 
5.消防救災與逃生避難計畫。 

4.經營管理計畫 

1.土地及建築物維護管理處理方案。 
2.整體經營理念、擬營業業務項目、經營管理方式。 
3.營運組織架構、招商經營與行銷推廣計畫。 
4.資產及辦公室設備管理維護計畫、防災及緊急應變計
畫。 

5.創意方案或構想 
如公益性設施、降低環境噪音、縮短工期、敦親睦鄰、
環境景觀營造…等創意方案。 

三、 
權利
變換
及財
務分
析 

1.權利變換計畫 
1.權利變換計畫。 
2.相關權利協商分配規劃。 

35 

2.分回建物之建築
規劃構想 

1.分回建物之建築配置。 
2.公益設施規劃構想。 

3.財務計畫 

1.開發經費預估。 
2.資金籌措計畫（檢具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管理運
用。 

3.分年現金流量。 
4.投資效益分析。 
5.共同負擔費用。 
6.財務風險管控對策。 

四、簡報與答詢 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簡報。 
2.評選委員意見答詢。 

10 

得分合計  100 

序    位  -- 

 

 評選項目 審查標準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內容 配分 

一、公司實績與履約能力 

1.公司背景、商譽、財務及營運狀況。 
2.開發興建實績說明及經驗分享。 
3.重要成員之學經歷介紹。 
4.得獎或榮譽紀錄。 
5.專業第三人之資格、能力及配合方式。 

15 

二
、
整
體
發
展
構
想 

1.對本案之公益性、
規劃構想、理念及
預期效益 

1.對周遭都市環境及公共利益之計畫構想。 
2.對本案的構想與理念。 
3.期許本案完成的願景、預期效益等。 

40 

2.土地使用與建築計
畫 

1.建築設計及配置計畫：包含單元空間規劃、坪數規劃、
內部基本裝修規劃及 3D 立體模擬。 

2.興建計畫：建築結構應至少達鋼骨鋼筋混凝土造第一
級。 

3.建築工程材料計畫。 
4.綠建築計畫（至少達銀級），智慧型建築計畫（至少達
銀級）。 

3.都市設計與景觀計
畫 

1.都市設計構想，建物造型、色彩、立面外觀應有一致性。                                                            
2.人車動線設計原則：包含汽機車、自行車之出入動線及
停放空間設計及周邊交通影響評估分析 。                                                                       

3.景觀植栽設計構想。 
4.開放空間規劃。 
5.消防救災與逃生避難計畫。 

4.分回建物之建築規
劃構想 

1.分回建物之建築配置。 
2.公益設施規劃構想。 

5.創意方案或構想 
如公益性設施、降低環境噪音、縮短工期、敦親睦鄰、環
境景觀營造…等創意方案。 

6.交通影響評估分析 周邊交通影響評估分析 

三、 
權利
變換
及財
務分
析 

1.權利變換計畫 
1.權利變換計畫。 
2.相關權利協商分配規劃。 

35 

2.經營管理計畫 

1.土地及建築物維護管理處理方案。 

2.整體經營理念、擬營業業務項目、經營管理方式。 

3.營運組織架構、招商經營與行銷推廣計畫。 

4.資產及辦公室設備管理維護計畫、防災及緊急應變計

畫。 

3.財務計畫 

1.開發經費預估。 

2.資金籌措計畫（檢具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管理運用。 

3.收支預估與分年現金流量。 

4.投資效益分析。 

5.共同負擔費用。 

6.財務風險管控對策。 

四、簡報與答詢 
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簡報。 
2.評選委員意見答詢。 

10 

得分合計  100 

序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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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第 2次公開評選「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732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案 

第 1次變更及補充公開評選文件修正對照表 

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修正後條文 主辦機關回覆 

委託實施契約 

1 
第 8.1條 

(p.15) 

乙方應配合甲方主導本案之精

神，訂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 13條所指之「評

價基準日」，並以本案權利變換

計畫報核日之前 4 個月訂定該

「評價基準日」 

「4個月」誤植。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

定。 

乙方應配合甲方主導本案之精神，訂

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3 條所指之「評價基準日」，並以本

案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之前 6 個月訂

定該「評價基準日」。 

修正「評價基準日」為本案

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之前 6

個月。 



第 8頁，共 8頁 

 

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修正後條文 主辦機關回覆 

回租辦公室契約 

1 

第十五條 

第二項 

(p.9) 

乙方應維持租賃標的符合綠建

築標章銀級及智慧建築標章銅

級之標準，並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乙方應於綠建築標章、智

慧建築標章有效期限期滿

前 3 個月內協助甲方申請

延續認可，申請程序及所

需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

應配合用印並提供相關文

件。 

(二)因綠建築標章、智慧建築

標章之申請規範或法令變

更時致無法維持綠建築標

章銀級、智慧建築標章銅

級時，乙方應使租賃標的

符合與原綠建築標章銀

級、智慧建築標章銅級相

當之等級。 

「銅級」誤植。 

乙方應維持租賃標的符合綠建築標章

銀級及智慧建築標章銀級之標準，並

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乙方應於綠建築標章、智慧建築

標章有效期限期滿前 3 個月內協

助甲方申請延續認可，申請程序

及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甲方應

配合用印並提供相關文件。 

(二)因綠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之

申請規範或法令變更時致無法維

持綠建築標章銀級、智慧建築標

章銀級時，乙方應使租賃標的符

合與原綠建築標章銀級、智慧建

築標章銀級相當之等級。 

修正「智慧建築標章」為「銀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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